
智行理财网
银行卡借给家人买基金(将银行卡借给母亲使用)

  

本文系作者授权头条号“最高院裁判规则”发布的原创文章，转载请在醒目位置注
明作者及出处。

当事人将个人银行账户出借给家庭成员使用，接收用于家庭生产经营的借款，而该
当事
人是家庭
生产经营的参与者
和受益者的，其对借款应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578号案件

小刘总的个人银行账户由其母亲郭总长期持有、使用。

2011年，因家庭
煤矿生产经营需要，郭总向他人借款518万元，款项打入小刘总的个人银行账户。

由于郭总到期未偿还借款，债权人将郭总告上法庭，同时将小刘总列为共同被告。

小刘总并不是借款人，仅仅是银行账户的开立主体，债权人同时状告小刘总，能得
到支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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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主张，小刘总作为成年人，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母亲郭总使用，等同于出借
银行账户，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为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小刘总主张，案涉银行账户是母亲用小刘总的身份证办理使用，账户内款项与小刘
总无关，小刘总不具
备出借银行账户的前提条件及主观故意。
即使认定小刘总出借银行账户，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出借银行账户
者需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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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审理，均认定小刘总应对其母亲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认为，首先，小刘总将其个人银行账户交由母亲郭总长期持有、使用，意味着
同意将该账户出借给郭总使用。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
指出：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区别不同情况追
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
郭总将本案借款用于家庭煤矿生产经营，而小刘总名下曾有多套家庭出资购买的住
房，小刘总是家庭煤矿生产经营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因此，小刘总应对以其个人银
行账户接收的用于家庭煤矿生产经营的借款518万元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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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借银行账户给他人使用需要慎重考量，出借银行账户存在以下主要风险：

（1）受到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
，非经营性的存款人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元罚款；经营性的存
款人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给予警告并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2）在特殊情形下对账户使用人的债务共同承担责任。如本案件中，法院最终基
于借款用途和当事人家庭关系的特殊事实的考量，认定账户出借人对账户使用人的
借款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当然，这一认定较为特殊，具体还要根据个案的事实进行
判断。

2. 借用他人银行账户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同样存在风险。货币属于种类物，谁占
有即谁
所有，货币存
于银行账户，账户的开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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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货币的所有者。因此，
如果账户出借人欠他人债务未还，无论账户内的资金是否实际属于账户出借人，账
户出借人的债务人一般均有权申请对账户内的资金强制执行。

1. 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
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没有关于银行账户出借人对实际
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236号
案件

2. （1）《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企业或者个人必须以自己的名
义开立账户，账户开立后亦必须由自己使用。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故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出借账户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2）由于货币属于动产和种类
物，谁占有即谁所有；当货币存放于银行账户，该账户的开立者即账户所有者即视
为该货币的所有者。经济生活中亦早已形成“谁的账户，钱归谁所有”的惯例与规
则。因此，除账户所有者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外，出借账户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即
第三人可以执行账户内的资金）。——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719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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